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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的鄭宇碩教授日前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

書，就香港的憲制、政治及法律制度表達意見，以下是該意見書的撮

譯：

自從香港回歸以來，中國領導人已向本港及國際社會展示，

他們對香港嚴格奉行不干預的政策。歐洲委員會在 1999年年初就香港

特區發表的首份年報中承認，香港的基本人權、自由及自主權大致得

到捍衛。該報告歡迎 1998年 5月的立法會選舉步向更廣泛的全民參與的

情況，並呼籲特區政府盡快就推行全面民主作出明確承諾，並為推行

全面民主定出合理時間表。

目前，港人的信心主要建基於兩項設想：首先是中國的經濟

改革及對外開放的趨勢已屬不可逆轉，其次是中國領導人決心維護香

港的穩定和繁榮。港人亦明白，“一國兩制 ”能否維持取決於以下因素：

(a) 香港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貢獻； (b) 香港對台灣的示範作用；

(c) 若香港現時的情況變壞，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將受負面影響；及

(d) 中國若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將會打擊內地支持改革的幹部的信心及

士氣。

中國領導人可放心對香港採取表面上不干預的政策，因為《基

本法》已確保從北京的角度而言不會出亂子。《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及一百五十九條訂明，該法的解釋權及修改權分別屬於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政治制度方面，《中英

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均訂明，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雖然一般認為，有關的任命只是要顯示中國對香

港的主權，但中國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表明，有關的任命是實質性的，

顯示中央政府擁有否決權。《基本法》亦規定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

府及香港特區負責。《基本法》為特區定下的政治制度令行政長官成

為一個地方政府內非常強勢的領袖。行政長官行使類似美國總統的職

權，但相對於立法機關而言較後者擁有更大權力。例如若立法會拒絕

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後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見，行

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此外，行政長官有權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

的動議，以及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

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或提供證據。

此兩項規定嚴重削弱了立法會在監察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方面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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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基本法》為香港勾劃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一個 “行
政支配 ”的制度，當中行政長官行使與前英國殖民地時代的總督類似的

權力，而立法會的權力則非常有限。

自從回歸以來，香港公務員的表現備受市民評擊。從處理禽

流感、新機場開幕到高估本港的電力需求，香港的高級公務員接二連

三地犯錯。雖然針對公務員的許多批評是有理據的，但必須注意的是，

一個更為開放的政府及回歸以來的經濟困境確令港人對高級公務員更

為不滿。不過，這方面需探討長期存在的結構問題。

香港的公務員制度沿襲英國的文官制度。但與英國不同的

是，香港最高層的公務員負責制定政策及爭取公眾支持他們的政策。

在此方面他們與政客無異，根本不存在中立。不過，他們卻無須向市

民負責，即使其所制定的政策失敗，他們亦不必辭職。

對公務員的不滿已引發推行 “部長制 ”的討論。理論上，某個

政黨或政黨聯盟若能控制立法機關大多數議席，便可指令行政機關推

行政策及可要求控制至少部分高層公務員的任命。不過，這樣的政制

違背中國領導人所提倡的 “行政主導政府 ”。因此，親中及親特區政府

的政黨及獨立人士無意支持 “部長制 ”。而民主派政團現時則不太關注

此問題，因為他們明白，在目前的選舉制度沒有重大改革的情況下，

他們難以在立法機關取得大多數議席。

倘若 “部長制 ”是指從公務員以外吸納人才擔任局長級職位，

則政府其實早已實行此制度。現時的律政司司長及 生福利局局長均

來自公務員以外。港英統治時代已有這樣的情況。雖然以外界人士取

代部分高層公務員會引起爭議及打擊公務員的士氣，但此舉有助加強

高級公務員的問責性及清除若干在市民心目中屬不稱職的公務員，因

而獲得市民相當程度的支持。

行政長官在當選後不久曾宣布由若干行政會議成員分別負責

指定的政策範疇，當時圍繞這些行政會議成員與有關的政策局局長之

間的關係，以及所有行政會議成員最終會否被指派負責各個政策範疇

的工作引起揣測。但自回歸以來，行政會議成員顯然並沒有成為所謂

的超級局長。相反，他們時常被批評過於低調，沒有積極捍衛政府的

政策。不過，從憲制的角度而言，行政長官可加強行政會議的職能，

把其轉化為一個美國式的內閣。

另一項改革公務員制度的方案，是向最高層的公務員提供以

合約聘用的選擇。此方案可在現時推行，且不會遇到強大阻力。根據

合約制可給予這些最高層的公務員較現時高很多的薪酬，但與此同時

打破 “鐵飯碗 ”制度，即有關合約可能不獲延續甚或可能會被終止。這

樣的安排至少可改變最高層公務員之中的工作文化，並為在公務員之

中逐步全面推行合約制提供進一步理據。

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先生建議由立法會內數個政黨的議員組成

佔大多數的聯盟，負責提名行政長官人選，再由行政長官委任有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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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成員出任主要官員。不過，連曾先生本人也承認，該建議在可見

的將來不大可能實施，因為中方不大可能會容許政黨奪去行政長官委

任主要官員的權力。

在千禧年來臨後的數天出現了可能具重大影響的政治突破，

因為民建聯、自由黨及民主黨同意，在 2007年對立法會的選舉制度作

出檢討後， 2000年立法會的所有議席應透過全民普選產生。三大政黨

所達成的共識將對董建華所領導的特區政府構成重大壓力，迫使其早

在 2007年來臨前便開始研究憲制改革問題。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更改選舉制度必須獲得立法會全體

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及行政長官同意。很難想象由功能界別選出的

議員會支持透過削減功能界別的議席增加直選議席。其中一項爭議較

小的方案是把立法會的議席總數增至 90席，從而在 2007年的檢討時提

高直選議席所佔的比例，把直選議席的數目增至 60席。各政黨將較容

易就這樣的安排達成協議，因而有可能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

多數支持。如此一來，民主派陣營希望立法會全體議員均由直選產生

的目標便需留待再下一次檢討時才有機會實現。

在未來數年間， “中國因素 ”仍將在香港特區討論憲制改革時

舉足輕重。中國領導人顯然不願放棄其對香港政局所行使的否決權，

故傾向維持現狀。一般相信，行政長官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不會違背北

京的意願。

鑒於以上的阻力及港人普遍而言並不熱衷於政治改革，董建

華政權極有可能可把此事留待 2007年後再作打算，屆時亦不過把改革

局限於輕微增加立法會內的直選議席數目。

那麼政治改革的推動力來自何方呢？董建華若確實希望把香

港提升為世界級大都會，便須鼓勵港人積極參政。港人若只求安定繁

榮，缺乏公民意識，香港將永遠不會成為亞洲的倫敦或紐約，相反，

逐步淪為中國另一個城市的機會則大得多。隨著經濟發展日趨成熟及

來自鄰近地區的競爭，港人獲取高薪厚職的機會越來越困難。這樣希

望可促使年青一代的港人不再只求經濟和個人方面的安逸，而應更為

重視自我表達及生活質素。在此方面，參與政治將令生活變得更有意

義和充實。

m1591


